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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建議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

本公告乃由雲南建投綠色高性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的規定而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鑒於：

2023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務院發佈的《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廢止；2023年8月1日，聯
交所根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的廢止而修訂的上市規則正式實施；2024年7月
1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法》）
生效；2025年3月28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根據《公司法》等法律法規修訂的《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正式實施，為進一步促進公司規範運作，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結合公司實際情況等，本著謹慎、必須、適宜的原則，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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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公司章程》）進行修訂，以使其更符合包括但不限於上述法律法規、上市規則等
規定，並與經修訂後的法律法規條文表述更為一致。

主要的建議修訂包括：

i) 原則上刪除按照上述已廢止文件制定的有關內容，除非其他法律法規也作出了相同
的規定或保留相關內容並無明顯不利影響；

ii) 取消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改為由本公司審計與風險委員會（「審計與風險委員
會」）行使原監事會職權，並相應修改或刪除涉及監事會、監事的表述，增加審計與
風險委員會職權等內容；

iii) 不再視內資股與H股為不同類別股份，刪除有關類別股份的內容；

iv) 按照《公司法》規定，將有權向本公司提出股東會提案（含提名董事的提案）的股權比
例從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司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三以上調整為百分之一以上；

v) 參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在綜合調整章節順序的同時，新增或修訂控股股東、實
際控制人、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各主體有關規定，新增或修訂
股東會、董事會有關規定。其中，股東會通知期限將從年度股東會提前足二十個營
業日調整為提前二十日，臨時股東會提前足十個營業日或十五日（以較長者為準）調
整為提前十五日；及

vi) 參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進行的其他細節改動，包括將「股東大會」統一改為「股東
會」，「半數以上」及「二分之一以上」統一改為「過半數」等。

《公司章程》之建議修訂將分別提呈本公司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2025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及2025年第一次內資股類別股東會，並待本公司股東（「股
東」）、H股持有人及內資股持有人分別於股東週年大會、2025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及
2025年第一次內資股類別股東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審議通過後，方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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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保持一致，董事會亦建議修訂《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
議事規則》。二者的修訂須待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的方式審議通過後，方
告生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公司章程》《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之建議修訂之
詳情連同股東週年大會、2025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及2025年第一次內資股類別股東會
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刊發。

承董事會命
雲南建投綠色高性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章建

中國，昆明，2025年5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章建先生、張龍先生、劉振先生及汪芳女士
（職工董事）；非執行董事楊佳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佳欣先生、于定明先生及李
紅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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